
中国高校大数据教育创新联盟

第一届“泰迪杯”数据分析职业技能大赛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推广我国高职院校数据分析实践教学，培养学生数据分析的应用和创新能

力，增加校企交流合作和信息共享，提升我国高职院校的教学质量和企业的竞争

能力，由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指导，中国高校大数据教育创新联盟主办，广州

泰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承办，人民邮电出版社和广东省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协办

的“泰迪杯”数据分析职业技能大赛（以下简称竞赛）于 2018 年 10 月举行。竞

赛目的在于以赛促学，激励学生学习数据分析的积极性，提高学生分析、解决实

际问题的职业技能；以赛促教，推动数据分析技术在职业院校的推广和应用；以

赛促创，通过竞赛提高学生的数据分析应用创新能力。 

竞赛设立组委会，负责每年竞赛报名、拟定赛题、组织评奖、印制证书，举

办全国颁奖仪式等。2018 年竞赛时间如下： 

 报名起讫时间：2018年 10月 9日—11月 7日

 A题竞赛时间：2018年 11月 10日 8:00:00-20:00:00

 B题竞赛时间：2018年 11月 11日 8:00:00-20:00:00

 视频答辩时间：2018年 12月 1日

 成绩公示时间：2018年 12月 5—9日

 最终成绩公布时间：2018年 12月 10日

 颁奖时间：2018年 12月（具体时间待定）

诚邀各高职院校积极参加，具体参赛要求详见大赛官网(www.tipd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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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迪杯”数据分析职业技能大赛章程 

（试行） 

第一条  总则 

“泰迪杯”数据分析职业技能大赛（以下简称竞赛）是由中国产学研合作促

进会指导，中国高校大数据教育创新联盟主办，广州泰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承办，

广东省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人民邮电出版社协办的面向全国职业类院校学生的

科技竞赛活动，目的在于以赛促学，激励学生学习数据分析的积极性，提高学生

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职业技能；以赛促教，推动数据分析技术在职业院校的推

广和应用；以赛促创，通过竞赛提高学生的数据分析应用创新能力。 

第二条  组织形式 

成立泰迪杯数据分析职业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以下简称组委会），组委会

为竞赛最高决策机构，负责每年发动报名、拟定赛题、组织作品的评奖、印制获

奖证书、举办全国颁奖仪式等。下设专家组和工作组。 

专家组负责每年的命题、组织作品评审和评奖、指导教师和学生培训等。 

工作组负责竞赛每年各赛区的报名、指导教师和学生培训、赛区颁奖活动等。 

第三条  内容 

竞赛内容以企业要求数据分析人才需掌握的五大技能——数据采集与网络

爬虫、数据储存、数据预处理、数据分析、数据可视化为核心，切合职业类院校

对数据分析人才的培养目标，使参赛者通过竞赛能够检验自己对这些技能的掌握

程度。 

第四条  形式、规则和纪律 

1. 竞赛每年设置 A、B两道赛题，参赛队可选择其中任意一题或同时做两题。

竞赛采用通讯赛的方式，每年举办一次，一般在 10月份举行，时间跨度通常为

3个月。2018年竞赛时间初定如下： 

 报名起讫时间：2018年 10月 9 日—11月 7日 

 赛前培训时间：2018年 10月 26 日—11月 9日 

 A题竞赛时间：2018年 11月 10 日 8:00:00-20:00:00 

 B题竞赛时间：2018年 11月 11 日 8:00:00-20:00:00 



 视频答辩时间：2018年 12月 1 日 

 成绩公示时间：2018年 12月 5—9日 

 最终成绩公布时间：2018年 12 月 10日 

 颁奖时间：2018年 12月中下旬 

2. 在校的职业类院校学生都可以以队为单位参赛，每队不超过 3人（须属

于同一所学校），专业不限。每队可设一名指导教师，从事赛前辅导和参赛的组

织工作。 

3. 正式比赛时参赛队员可以使用各种图书资料和网络资源、计算机和软件，

但学生须独立完成作品，不得与本队队员以外的任何人（包括指导教师以及在网

上）讨论。 

 

第五条  评奖办法 

1. 由组委会聘请专家组成评阅委员会，评选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

获奖比例之和一般不超过参赛总数的 40%，其余成功提交有效作品的参赛队均获

得成功参赛证书。 

一等奖：不超过 8%，颁发“泰迪杯”数据分析职业技能大赛一等奖荣誉证

书。 

二等奖：不超过 12%，颁发“泰迪杯”数据分析职业技能大赛二等奖荣誉证

书。 

三等奖：不超过 20%，颁发“泰迪杯”数据分析职业技能大赛三等奖荣誉证

书。 

在一等奖中，采用视频答辩的形式，每题评选出一个队获泰迪杯，颁发奖杯

及现金奖励。如两题的泰迪杯由同一个队获得，只颁发一个泰迪杯。 

2. 对违反竞赛规则的参赛队，一经发现，取消参赛资格，成绩无效。 

3. 各赛区根据实际情况可设置赛区奖，由泰迪杯组委会联合各赛区合作学

会/协会联合颁发获奖证书。 

第六条  异议期制度 

1. 在成绩公示期内，任何个人和单位都可以提出异议，由组委会负责受理。 



2. 受理异议的重点是违反竞赛章程的行为，包括竞赛期间队员与他人讨论、

不公正评阅等。 

3. 异议须以书面形式提出。个人提出的异议，须写明本人的真实姓名、工

作或学习单位、通信地址（包括联系电话和电子邮箱等），并有本人的亲笔签名；

单位提出的异议，须写明联系人的姓名、通信地址（包括联系电话和电子邮箱等），

并加盖公章。组委会对提出异议的个人或单位给予保密。 

4. 组委会应在异议期结束后一个月内向申诉人答复处理结果。 

第七条  经费和技术支持 

1. 竞赛收取报名费 200元/队，同时接受社会各界的赞助，由广州泰迪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处理缴费、开具发票和支付奖金等事宜。 

2. 由广州泰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包括网站、技术讨论群在内的技术支

持。 

第八条  解释与修改 

本章程于 2018 年 8月 1日至 2018年 12 月 31日执行，其解释权属于泰迪杯

数据分析职业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 



第一届泰迪杯数据分析职业技能大赛组委会成员 

 

1、组委会 

主任：郝志峰（佛山科学技术学院校长） 

副主任：蔡志杰（复旦大学教授） 

        张良均（泰迪科技董事长） 

成员：冯国灿（中山大学教授） 

冯伟贞（华南师范大学副教授） 

杨虎（重庆大学教授） 

余明辉（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工程学院院长） 

曾斌（人民邮电出版社教育出版中心营销部主任） 

秘书长：张尚佳（泰迪科技） 

副秘书长：张剑（泰迪科技） 

2、专家组（按姓氏拼音字母排序） 

蔡志杰（复旦大学教授） 

冯国灿（中山大学教授） 

韩宝国（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财贸学院副院长） 

聂哲（深圳职业技术学院计算机工程学院院长） 

杨坦（华南师范大学博士） 

阳永生（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通识教育中心副主任） 

3、工作组（按姓氏拼音字母排序） 

蔡铁（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软件学院院长） 

陈永（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计算机学院院长） 

杜恒（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电子信息工程学院院长） 

胡国胜（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计算机应用系主任） 

李明革（长春职业技术学院信息技术分院院长） 

林智章（厦门城市职业学院商贸系商务数据分析专业负责人） 

刘彦姝(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新媒体技术学院院长) 

蒙飚（柳州职业技术学院电子信息工程学院院长） 



秦宗槐（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经济贸易学院院长） 

沈凤池（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信息技术学院院长） 

沈洋（大连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工程学院副院长） 

史小英（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计算机学院院长） 

宋汉珍（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计算机系主任） 

黄健民（天元大数据优算所） 

王爱红（贵州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工程学院院长） 

王海（武汉职业技术学院计算机技术与软件工程学院院长） 

王津（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副处长） 

武春岭（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计算机学院院长） 

余爱民（广东省科学技术职业学院计算机学院院长） 

张雅珍（陕西工商职业学院信息与智能技术学院院长） 

张治斌（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软件与信息学院副院长） 

 




